
泉港行政管〔2013〕19号

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规定和省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1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通知》（闽政办〔2011〕238号）要求,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编制了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报告由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和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七部分组成。本年报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本年报的电子版刊载在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网站。如对本年度报告有疑问，请与我中心联系（电话：68110001，传真：68110000）
一、概述

2012年，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按照区政府的统一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同步推进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工作，积极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成效进一步显现。主动公开的信息能够做到发文后20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主动公开的信息经中心网站、党务公开栏和政务公开栏进行公开。财政性资金每季度公开一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经自查，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21条，其中全文电子化达100%，本年度新增的主动公开信息23条。

（二）信息公开的形式：中心网站、党务公开栏、政务公开栏。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受理依申请公开的数量：

经自查，中心2012年共受理依申请公开申请0件，其中通过电话咨询有0件，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的申请有0件，通过公开受理窗口当面提交的申请有0件。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2012年度及历年累计数量)

经自查，中心政府信息公开未收任何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经自查，中心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具体业务操作处理程序不够规范，公开工作的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
（二）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

一是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业务人员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感，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完善好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二是强化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加强信息公开工作督促检查，及时更新、上报信息，确保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效率。

七、需要说明的事项与附表

（一）主动公开情况说明；

2012年新增主动公开23件，主要涉及中心工作动态和其他应主动公开的信息，主动公开的信息能够做到发文后20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说明；

2012年新增依申请公开0件，未收到申请公开。

附：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2012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情况统计表

2013年3月8日

抄送：区政府办。
泉港区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处                 2013年3月8日印发 
附：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2012
年度
	历年

累计

	主动公开信息数
	条
	23
	121

	其中：1.网站公开
	条
	23
	121

	      2.其他形式公开
	条
	23
	121

	受理依申请公开信息总数
	条
	0
	0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0
	0

	      2.传真申请数
	条
	0
	0

	      3.电子邮件申请数
	条
	0
	0

	      4.网上申请数
	条
	0
	0

	      5.信函申请数
	条
	0
	0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0
	0

	其中：1.同意公开的答复数
	条
	0
	0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0
	0

	      3．否决公开答复总数
	条
	0
	0

	行政复议数
	件
	0
	0

	行政诉讼数
	件
	0
	0

	行政申诉数
	件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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